江溪街道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秩序管理服务采购
项目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按照无锡市城管委《关于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立标区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在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综合保洁服务达到成效的基础上，以街道不断深化优美环境合格区管理品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成绩为年度目标，拟对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等重要点位进行第三方管理服务外包。
为达到街道区域市容秩序，无死角、全覆盖，针对街道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补充市场日常管理短板，落实管理长效，并做好突出应急处置能力准备。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2.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和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标准：满足招标人要求；
2.安全要求：遵守政府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对其现场的人员、设备的安全负责。
3．技术要求：投标供应商应满足磋商文件中采购技术要求。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数量及配置要求：中标后人员配备按采购人实际岗位需求调整。
	序号
	服务地点
	人员数量
（人）
	工作性质
	服务时限（月）
	备注

	1
	塘南招商城市场
	6
	市容管理
	12
	环卫日常保洁

	2
	坊前城管分队
	4
	市容管理
	12
	后勤人员


2.服务周期：合同签订后一年，具体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本次项目主要是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对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区域进行保洁、市容管理。
（一）服务外包要求
1.由供应商招募保洁、后勤、市容管理人员等共计10人（要求见上述人员配置表），要求其年龄：女性人员不得超过55周岁，男性人员不得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体能佳；初中以上学历，在无锡学习、工作一年以上，有社区工作经验优先；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能承受工作压力；满足岗位职责要求，工作能力较强，能胜任该职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2.供应商有义务做好对招募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强化基础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的学习。重点是工作规范、业务流程、法律法规、网络知识、设备使用，以及业务系统操作、无锡道路区划等应知应会知识。
所有人员应先培训，培训后须通过相关考核，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才能上岗。未经采购人审核确认的人员，采购人不接受其派遣服务。
供应商与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人员招募到位后，供应商应定期对员工开展在岗培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能。
（二）服务外包工作标准
1.服务标准：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达到考核标准。
2.管理职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环保日常保洁、门卫、市容秩序管理、停车秩序管理、环境卫生辅助等。
3.工作时间:7:00-19:00；
（三）服务内容
1.环卫日常保洁
保洁区域：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
停车场保洁：
（1）停车场保洁范围：停车场至店铺之间，包含车行道、人行道、停车场、绿化带；
（2）停车场保洁要求：
1）停车场保洁采用人工清扫，循环保洁，即有即清，对道路油渍污渍需高压水枪清洗；
2）绿化带内白色垃圾、建筑垃圾、大件生活垃圾清除；道旁目视范围内绿化的日常保洁，应与行车道、人行道等同步保洁。做到绿化内无飘浮物、杂物和暴露垃圾。
3）树叶、树枝、乱堆放清理；
4）坊前城管分队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区域、卫生间及公共部位，按城管分队保洁要求保洁；
5）保洁时间：7:00-19:00；
2.市容管理类
主要对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区域范围内的三乱保洁及秩序管理，包括建筑物外立面（2米以下）墙体、立杆、配电柜（箱）、乱涂写、乱张贴、乱堆物、乱堆放等的清理和保洁；
三乱保洁内容：
（1）包括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堆放；
（2）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不损坏保洁对象、无明显色差。
（3）市容管理时间：7:00-19:00（高温时节自行调节）
3.秩序管理
对塘南招商城、坊前立标区的所有沿街商户、停车秩序（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共享单车）、无证摊贩游商进行秩序管理，做到无超店经营、无游商摆摊、车辆停放规整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注：秩序管理要求及时间：
（1）秩序管理人员引导机动车车头按箭头方向停放指定规划区域，劝导占用人行道、绿化带驾驶人员驶离，并引导至指定区域；
（2）秩序管理人员引导机动车、三轮车、二轮车按箭头方向整齐停放至规定区域，劝离占用黑色路面车辆；
（3）劝阻沿街商户出店经营管理；
（4）劝阻无证摊、游商管理；
（5）停车秩序管理及市容秩序管理，即7:00-19:00（高温时节自行调节）；
（四）服务要求
1.道路清扫保洁及绿化带保洁（道路清扫保洁的范围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商铺门口、广场公共区域和花台等）
（1）道路清扫要求无保洁空白点，实行不低于16小时动态保洁；交界路段相互交叉保洁。
（2）道路清扫保洁要达到“四无五净”要求，即：无零星垃圾、杂物，无果皮、纸屑、烟蒂，无积灰泥、积水、污物，无堵塞窨井、沟眼；路面（人行道）净，窨井沟眼净，人行道板树穴净，边角净，花坛周边及隔离护栏下净。路面积尘较多的路段应定期用高压清洗车冲洗，保证路见本色。 
（3）环卫工人规范穿着环卫工作服。
（4）作业车辆和工具保持整洁,作业时不妨碍行人、其它车辆通行。
（5）路面清扫的垃圾，必须及时清理并在当日清运干净。
（6）垃圾不得焚烧或者扫入路边雨水口、绿地内。
（7）下雨天应清扫路沟边、护栏下泥沙，保持雨水口通畅；雨、雪后积水及时清扫。
（8）落叶季节应及时清扫落叶。
（9）人群密集、易产生飘浮物的路段加强保洁。
（10）作业人员应文明作业，不得擅自离岗，不得聚众聊天，严禁与他人争吵、打架，作业过程中禁止拾荒。
（11）清扫保洁路段、区域不得漏扫、间扫。
（12）保洁人员应在规定路段内巡回保洁，确保二级路段飘浮物停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三级路段飘浮物停留时间不超过20分钟。
（13）日常清扫作业，应尽量避开上下班交通高峰。
（14）道路保洁采用机械化作业加人工清扫，每天保持二清洁、二冲洗。清扫作业时必须带水清扫，做到清扫不扬尘、不漏土。
（15）来信、来访等投诉，应按照相关规定时限及时妥善处理，迅速整改到位（天气原因除外）。
（16）应按投标文件配足作业人员。
（17）自觉服从环卫部门的管理和工作安排，积极配合做好各类重大活动期间的环卫保障工作。特殊情况下，应按环卫部门通知作业。除双方另有约定工作外均无偿提供保障工作。
（18）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用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及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加班等费用，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并自觉接受环卫部门的监督。原环卫所作业人员必须优先录用。
（19）道旁目视范围内绿化带的日常保洁，应与行车道、人行道等同步保洁。做到绿化带内无飘浮物、杂物和暴露垃圾。
2.清理乱涂写乱张贴乱刻画
（1）每日派保洁后勤人员对包管的区域进行清理，配合采购人开展对“三乱”专项整治活动。
（2）清理或覆盖“三乱”必须使用安全、可靠、先进的工艺，达到采购人的要求，总的要求是清理或覆盖后，其颜色应与建筑物、构筑及各类公用设施的原有表面颜色协调一致，保持原有风貌，不得损伤其原表面。
a.墙砖、马赛克等硬质釉表面的乱涂写应采用油漆溶解剂或打磨等办法予以清理干净，不留痕迹。
b.对涂料表面乱涂写的，应采用相同颜色涂料整体有规则地加以覆盖，不得歪歪斜斜。
c.对供电、邮电、路灯以及其他各类设施上乱张贴，应先用水浸泡，然后用油漆刀、钢丝球予以铲除，如出现表面剥落得，在清理干净后，立即用相同颜色油漆予以修补。
（3）置备足够的专业清理人员和清理工具，加强巡查，随查随清，不留死角。
（五）考核细则：中标后按采购人要求的现行考核标准执行；
（六）违约责任
根据平时考核和抽查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承包人整改。如通知后整改不到位，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或未通过采购单位考核的，采购单位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不再续签，但中标单位必须服务到下一个承包方接手为止。
中标单位终止合同后，采购单位可以按项目评标委员会评分由高到低的顺序，选择下一投标供应商按投标价承接本项目的工作，若第二名放弃，依次顺延，或选择重新招标。取消中标资格（终止合同）的单位将在三年内不得参加采购方本项目的招标活动。
（七）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所有人员进行合理配置，定期轮岗。
2、供应商要加强对派驻人员的管理，挂牌上岗，保持人员仪容仪表和举止形象规范良好。供应商应建立健全人员考勤、工作质量、行为规范、风纪形象、量化任务、行政财务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所有人员的日常管理。
3、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在岗情况、服务质量、工作绩效、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监督考核，考核评分与绩效挂钩。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同时，建立完善相应台账资料，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按照采购人要求，迅速响应，积极改进，确保整改及时、满足采购人需求。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 本项目投标总报价包括第三方服务外包项目中标起到项目合同终止日期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奖金、福利、社保、交通费、培训费、加班费、税费、办公费、开办费、管理费等）。
2. 质量及验收：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文件、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情况作为支付款项的依据。如有质疑，以相关部门的检验结果为准，如产生检验费用，则该费用由过失方承担。
3. [bookmark: _GoBack]付款方式：本合同项下服务费总额分十二次支付，具体支付时间、条件、每次比例、金额及方式为：服务费根据考核情况每月结算一次，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发票送交甲方，甲方在当月15日前将上月管理服务费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